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强制执行决定书
 柳鱼峰城管强执决字〔2023〕第46221号  
 黄启超、吴德求 ：
2023年6月2日发现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九头山路2号第二水泥厂宿舍15栋2单元1-1旁建设一层砖混结构房屋一处（建设面积合计18平方米），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我局于2023年9月5日作出了《柳州市鱼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（柳鱼峰城管规划责拆决字〔2023〕第46221号）并已依法送达给你们，责令你们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三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
因你未在规定的时限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，经公告催促后仍逾期未履行行政决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已责成我局依法组织强制拆除工作。我局决定从2026年3月1   
日开始依法对你上述违法建筑组织强制拆除。请你在2026年2月28日前自行清理完毕存放于被强制拆除标的物内的所有财物。因逾期未清理财物而造成的损失由你自行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联 系 人：两违治理中队 吴小龙、王红  联系电话： 15577772503 
联系地址： 柳石路394号院内 
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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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联：交当事人（共二联）
